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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规范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杨娜、张玮晨、袁博、储益萍、王越、王晓楠、钟琴道、陈晓丹、许愿、刘长

卿、车秀珍、邢诒、戴涛、丁丹、梁常德、马思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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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有效控制建设工程噪声污染，提高施工单位安全文明施工水平，为建筑施工噪声污染监管执法提

供依据，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特制定本技术规范。

本技术规范从施工前期准备、施工工艺和设备选型、施工场地布置、施工行为等方面提出了源头控

制噪声排放的各项要求，明确了主要噪声污染控制措施的实施要求，并对噪声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做出

了原则性规定。

建设工程噪声污染防治各项措施除应符合本技术规范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本市现行相

关标准。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本规范将根据需要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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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的施工前期准备、施工工艺和设备选型、施工

场地布置、噪声污染控制措施、施工行为控制措施、噪声在线监测系统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工程、拆除工程、

道路交通工程、轨道交通工程、水务工程（疏浚、挖泥除外）、电力工程和其他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等施工场所和活动产生的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T 50905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HJ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907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HJ 2034 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

JGJ 146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JG 188 声级计检定规程

SJG 46 深圳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建设工程 construction project

各类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工程、拆除工程、道路交通工程、轨道交通工程、水

务工程（疏浚、挖泥除外）、电力工程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施工工程和活动。

3.2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 construction noise

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生产活动，包括基础工程施工、主体结构施工、屋面工程施工、装

饰工程施工（已竣工交付施工的住宅楼进行室内装修活动除外）过程中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

环境的噪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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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项目前期单位 government agency who take charge of the early stage work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政府投资项目中，负责开展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项目概算、环境影响

评价、勘察、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的政府单位，前期工作包含内容及前期单位类型依据市、

区政府投资项目相关管理办法确定。

3.4

建筑施工场界 boundary of construction site

由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建筑施工场地边界或建筑施工过程中实际使用的施工场地边界。

3.5

等效连续 A 声级 equivalent continuous A-weighted sound pressure level

在规定测量时间T内A声级的能量平均值，用LAeq,T表示，简写为Leq，单位dB（A）。

3.6

插入损失 insertion loss

在保持噪声源、地形、地貌、地面和气象条件不变情况下，安装噪声污染控制设施前后

在某特定位置上的声压级之差。插入损失要注明频带宽度、频率计权和时间计权特性。

3.7

设计降噪目标值 target value of noise reduction

封闭式施工设施设计阶段，依据环境噪声标准，噪声敏感建筑物处封闭式施工设施应具

有的插入损失。

3.8

噪声在线监测仪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of noise

对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产生的噪声进行连续自动监测的仪器，并具备数据传输、存储、分

析和处理的功能。

3.9

数据采集率 data acquisition rate

在监测时段内，由于仪器软件及硬件故障等原因，实际采集的噪声自动监测原始数据的

个数与理论上应采集噪声自动监测原始数据的百分比。

4 施工前期准备

4.1 指导原则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要求全市范围内的建筑施工工地采用积极的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措施，以降低施工工地的噪声影响范围、缩短影响时段，尽可能做到不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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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职责划分

4.2.1 建设单位（含项目前期单位）职责主要包括：

——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工地噪声污染防治的总责任单位。

——工程设计文件确定前，建设单位或项目前期单位应当组织设计等相关单位进行

现场踏勘，提出噪声污染防治意见，并以书面形式提交给设计单位。

——编制工程概算、预算时，依据噪声污染防治需要，按照《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

费率标准》、《深圳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编

制噪声污染防治费用预算清单，并纳入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中列支。

——工程招标时，应把编制噪声污染防治方案（含经费预算）作为招标要求之一，

将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费用列入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按照不可竞争费予以保障。

——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噪声污染防治责任和噪声污染防治的费用，委

托监理机构对施工单位噪声污染防治责任落实情况实施监督。

4.2.2 设计单位职责主要包括：

——按照国家、深圳市现行标准和建设单位要求，与建设、施工等相关单位互相配

合，在进行工程设计方案编制、施工组织方案、施工区域划分、施工工艺选择、

施工设备技术参数确定、场地布局等前期策划工作中，充分考虑噪声污染防治

要求，提高设计、施工水平。

——在工程设计阶段，应当根据建设工程勘察文件和建设单位提供的噪声污染防治

书面意见，优先选用有利于噪声污染防治的施工工艺和设备，提出合理的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协助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确保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落实。

4.2.3 监理单位职责主要包括：

——对施工单位的噪声排放工程项目申报、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等审批制度执行

与落实工作进行监督。

——按照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提供的环境污染防治书面意见，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

噪声污染防治方案，并提出符合现场实际情况的修改意见，在实施过程中做好

监督检查工作。

——依据施工方案和噪声污染防治方案，对施工中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

况，以及工地噪声污染情况进行监督。

——对施工单位申请中午或夜间施工作业证明时提出的必须连续作业的生产工艺和

连续施工时间进行合理性审查，客观出具施工意见书。

4.2.4 施工单位职责主要包括：

——结合施工工地现场条件、周边噪声敏感点分布，识别主要噪声污染源，根据建

设单位、设计单位提出的噪声污染防治意见，编制噪声污染防治方案，并纳入

安全文明施工专项方案。

——工程开工十五日前，向工程所在地环保部门申报工程项目名称、施工场地和施

工期限、需要使用的排放噪声的机械设备及其噪声排放强度、拟采取的噪声污

染防治措施。

——工程开工前，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项目名称、施工单位名称、施工时间、

施工范围和内容、噪声污染防治方案、现场负责人及其联系方式、噪声监督管

理主管部门等重要信息。

——在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监督下，实施噪声污染防治方案中的各项噪声污染防

治措施，安装运行维护噪声在线监测系统，在施工进场前完成准备工作，应安

排专管部门和专职人员负责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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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工艺和设备选型

5.1 一般要求

5.1.1 建设和施工单位应按照附录 A中表 A.1的要求选用符合国家和深圳市相关要求的施

工设备及工艺，定期淘汰不符合规定的施工工艺和设备。

5.1.2 施工单位在噪声污染防治方案中，应列明产生噪声的施工设备的如下信息：设备型

号、正常工况运行时设备外 5 m的声压级数据、购买日期、使用年限、设备日常保养记录等。

5.1.3 施工设备选型时，优先选取配备消声、隔声、吸声、减振等性能的低噪声、低振动

施工机械设备。

5.1.4 建设、设计和施工单位，可通过研发实施预制装配式新方法、引进新型环保的低噪

声施工设备、改造老旧建筑施工设备等途径提高施工水平，减少施工工地的噪声污染程度。

5.2 敏感区域施工工艺和设备要求

5.2.1 总体要求

敏感区域内，禁止使用蒸汽桩机、锤击桩基等噪声严重超标的设备，宜采用符合国家相

关标准或经实际监测近场5 m处噪声优于HJ 2034附录A中表A.2的低噪声施工设备。

5.2.2 地基与基础工程

5.2.2.1 敏感区域内，在具备条件的前提下，混凝土结构深基坑开挖作业宜采用盖挖法或

半盖挖法施工工艺。

5.2.2.2 敏感区域内，混凝土预制桩或钢桩施工时，除特殊地质条件外，宜采用静压沉桩

工艺，静力压桩宜选择液压式和绳索式压桩工艺。

5.2.3 主体结构工程

5.2.3.1 敏感区域内，混凝土浇筑严禁现场露天搅拌，应采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宜

采用固定形式的混凝土输送泵、低噪声混凝土振捣棒。混凝土后浇带、施工缝、结构胀模等

剔凿宜使用人工。

5.2.3.2 敏感区域内，深基坑混凝土支撑拆除作业严禁采用爆破拆除工艺，应采用水幕切

割、绳锯切割等低噪声技术，切割后的混凝土支撑禁止在场内破碎，应送往场外指定加工单

位破碎处理。

5.2.3.3 敏感区域内，钢筋和木制模板应采用场外预制加工后送至工地，禁止进行钢筋扳

直、切割成型等高噪声作业。

5.2.4 机电安装、装饰装修工程

5.2.4.1 安装打孔应选用低噪声的电钻机；风管、消防管安装过程中应采用螺杆支撑，减

少振动产生的噪声。

5.2.4.2 幕墙工程吊装宜采用双轨道吊装系统，人员施工采用吊篮。

5.2.4.3 作业层宜采用隔声降噪布替代传统的防护网，隔声降噪布可采用双层涤纶基布、

吸声棉等经特殊加工处理热合而成的布料。

5.3 中午或夜间施工特殊要求

5.3.1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在城市建成区内，禁止在中午或者

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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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国家、省、市重大项目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

b） 按正常作业时间开始施工但因生产工艺要求必须连续作业的；

c） 因道路交通管制的原因需要在指定时间装卸、运输建筑材料、土石方和建筑废弃物

的；

d） 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

具有上述第 a）、b）项情景的，施工单位应当根据相关审批要求，向工程所在地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申请开具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

5.3.2 取得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的施工单位，应合理安排作业工序，尽量减少中午或夜

间时段的作业时间，并对机械设备增加有效的降噪措施。

5.3.3 在中午或夜间时段施工作业时，禁止进行敞开式搅拌预拌砂浆作业，建材、设备、

工具、模具传运堆放作业，以及捶打、敲击和锯割等高噪声作业；禁止采用蒸汽桩机、锤击

桩机、旋挖桩机、破碎设备、泵锤机、筒门锯、金属切割机、降尘雾炮机等高噪声设备；禁

止铰链式挖掘运输车辆在硬地面行驶。

5.4 采用先进的施工工艺和设备

5.4.1 设计阶段宜采用预制装配式框架结构、预制装配式剪力墙结构、预制装配式框架-

现浇剪力墙（核心简）结构等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

5.4.2 钢筋加工作业宜采用专业化生产的成型钢筋，或在远离敏感区域设置钢筋加工预制

场地。

5.4.3 在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主体结构施工中，宜采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5.4.4 施工通用设备选型时，宜采用电力供电的设备，逐步取代汽油、柴油能源设备；宜

采用液压式冲击设备，逐步取代气压式设备。以空气动力性噪声源为主的施工机械，宜在气

流通道或进排气口安装阻性消声器、抗性消声器、阻抗复合消声器等消声降噪设备。

6 施工场地布置

6.1 一般规定

施工现场平面规划时，应结合施工现场环境条件、高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使用情况、周

边噪声敏感建筑分布等进行综合分析，合理规划作业区域。

6.2 场地平面布局

施工现场的办公区和生活区，宜布置在毗邻噪声敏感建筑物侧；起重机械、空压机等高

噪声施工设备，宜远离施工现场办公区、生活区及周边噪声敏感建筑物布置；施工现场作业

棚、库房、堆场、运输道路等宜远离噪声敏感建筑物，靠近交通干线和主要用料部位；根据

噪声敏感建筑物分布情况，合理设置场界噪声监测点位，绘制监测点位布置图，并纳入噪声

污染防治方案。

6.3 设备控制间距

高噪声施工设备，应远离噪声敏感建筑物，与施工场界间应满足附录 B中表 B.1 的控

制距离要求。若施工现场由于场地狭小等原因无法满足设备控制间距，应按照第 7章要求对

高噪声设备采取相应的噪声污染控制措施。

6.4 场区围挡及声屏障



DB4403/T 63—2020

6

施工单位应按照 SJG 46要求设置施工围挡，对于钢结构装配式围挡和 PVC围挡6.4.1 应

确保基座密封无泄漏。

对于施工场界外 15 m内存在噪声敏感建筑物的情况，应根据施工现场条件，将靠6.4.2 近

噪声敏感建筑物侧场界围挡设置为不低于 5 m的隔声围挡（声屏障），隔声围挡应符合相关

声屏障设计规范要求，并重点考虑台风影响，屏体材料的隔声量应不低于 26 dB（A），相

关设计指标参见附录 C。

6.5 环保公示要求

7 噪声污染控制措

在施工现场大门出入口、围挡和围墙等醒目位置，应设置环保公示牌，对工程名称、使

用机具、作业时间、现场项目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主管部门等重要信息进行公示，同时

将主要噪声产生时段、噪声污染防治方案以及中午或夜间施工作业证明等及时向周边居民

进行公告。

施

7.1 通用设备隔声罩（房）

7.1.1 对于无法满足间距控制要求的移动式发电机、降尘雾炮机等小型可移动的施工设备，

应采用外加隔声罩降噪技术。隔声罩应满足以下技术要求：宜采用不小于 1.2 mm 厚度钢板、

内衬容重不低于 32 kg/m3的吸声材料，并对排风散热处加设消声通道，综合降噪量不宜低于

15 dB（A），具体设计及材料选型要求参见附录 D。
7.1.2 对于无法满足间距控制要求的空压机、混凝土输送泵车等中大型通用动力设备，应

对设备基础做隔振处理，并设置独立的隔声房。隔声房应满足以下技术要求：宜采用不小于

1.5 mm厚度钢板、内衬容重不低于 32 kg/m3的吸声材料，并对排风散热处加设消声通道，

门窗避开敏感区域，综合降噪量不宜低于 25 dB（A）。

7.2 切割、破碎工艺封闭施工

对于钢筋加工、木工、切割、破碎等高噪声施工作业，宜安排在成型楼板室内，充分利

用墙体隔声性能降低噪声污染；若现场无成型楼板室，应将上述作业集中安置在具有隔声效

果的封闭或半封闭工棚内，工棚可利用工地内集装箱货柜或采用专业隔声移动工棚，进出口

应远离噪声敏感建筑物，墙体材料可参照或优于附录D的要求。

7.3 路面减振覆板

工地尚未硬化的路面，应进行钢板覆盖，减少因路面坑洼导致的车辆通过产生噪声；敏

感区域内，进行路面开挖施工时，为避免对次日交通影响，必须对开挖路段进行钢板覆盖的

路面恢复工作。钢板覆盖操作，应对钢板边缘进行橡胶包边形式处理，降低车辆通过时的噪

声影响。

7.4 轨道交通封闭式施工

7.4.1 适用条件

轨道交通施工工地是否采用封闭式施工，应考虑以下因素综合判断：

——轨道交通施工噪声超过 GB 12523；
——噪声敏感建筑物处的背景噪声值显著低于建筑施工噪声；

——采取封闭式施工的预期降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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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封闭式施工的经济、技术可行性。

7.4.2 明挖段封闭施工

明挖施工作业，可根据现场条件选择合适的封闭施工技术：地铁车站建设中，如地质条

件允许宜采用盖挖逆作法；基坑围护结构及土方开挖完成后，宜采用移动式钢结构防护棚，

开挖区域宽度较小时可采用钢板覆盖法。

7.4.3 暗挖段封闭施工

暗挖施工作业，应在出渣口、盾构掘进机入口段等区域设置竖井棚，并满足如下要求：

——竖井升降梯和通风设施应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应加强日常维护管理，降低运行噪声；

——通风设施的进出风口、新风交换口宜设置在远离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区域，并在进出

风口加装隔声罩或消声器；

——混凝土搅拌站、钢筋加工等工艺宜设置在竖井棚内；

——车辆进出口应远离噪声敏感建筑物布置；

——出渣口应采取必要的降噪措施，不宜在中午和夜间时段出渣。

7.4.4 隔声要求

7.4.4.1 封闭式施工设施的综合降噪量不宜低于 30 dB（A），施工场界应符合 GB 12523，
施工时的噪声值较区域背景噪声值增加不超过 3 dB（A），并满足如下要求：

——钢板应内衬容重不低于 32 kg/m3的吸声材料；

——采光窗处玻璃宜使用双层隔声玻璃，隔声量不宜低于 35 dB（A）。

7.4.4.2 监理单位应对封闭式施工设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8 施工行为控制措施

8.1 运输

出入施工工地的所有车辆，无特殊情况禁止鸣号，工地出入口限速5 km/h，工地内其它

区域限速20 km/h，应避免急刹车、大马力启动加速等操作。

8.2 装卸

施工单位应加强对现场人员的文明施工宣传教育，在施工材料装卸过程中应轻拿轻放，

严禁高空掷抛、重摔重放等操作行为；应提升吊装操作水平，严格控制吊装过程中的碰撞噪

声。

9 噪声在线监测系统

9.1 指导目的

噪声在线监测系统用于监控建筑施工工地作业时段，指导施工单位遵守环境管理各项规

定，并可为中午或夜间施工提供执法依据。

9.2 系统组成与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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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在线监测系统应包括噪声在线监测仪、音频监控单元、数据采集仪、信息平台、用

户终端、辅助设施等，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HJ 907要求。噪声在线监测系统正常工作时，在

全消声室或半消声室中距离机箱边缘0.5 m处测得的等效A声级应小于30 dB（A）。

9.3 监测点设置数量

场界外100 m范围内有噪声敏感建筑的非临时性（或抢险救灾）建设工程，应配套建设

噪声在线监测设施。点位数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非线性工程的，施工场界应至少设置一个监测点；

——线性工程（道路等）每标段至少设置一个监测点，长度超过 1公里的应结合现场实

际在对声环境敏感建筑物影响较大、距离较近位置适当增设点位。

9.4 监测点选址

噪声在线监测系统的监测点位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将施工噪声监控点布设在临近的建设工程施工场界且对噪声敏感建筑物影响较

大、距离较近的位置，避开施工场地进出主干道或进出口；

——应设置在围挡安全范围内，噪声在线监测仪户外传声器应高于围挡高度大于 1.2 m，

应与其他设备或建筑反射面距离 1 m以上；

——当与其他建设工程施工区域相邻时，不宜在施工区域的相邻边界处设监测点；

——监测点的位置不宜轻易变动，以保证监测的连续性和数据的可比性。

9.5 数据存储和处理

噪声在线监测仪的分钟数据存储时间应不少于 6个月；信息平台噪声在线监测的分钟数

据存储时间应不少于 1年；录音数据存储时间应不少于 6个月。噪声监测数据的采集率应不

低于 90%。

9.6 系统运行和维护

9.6.1 噪声在线监测仪应依据相关计量检定规程进行量值溯源，并在有效期内使用；定期

开展传声器校准和仪器时钟计时校准；定期对音频监控设备进行清洁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

好工作状态。

9.6.2 运维单位应制定各监测设施及系统易耗品更换计划，并按计划实施；应检查数据采

集传输装置运行情况及数据传输一致性情况，并定期对数据采集仪内的监测数据进行备份；

应保存运行维护记录，保存时间与建设周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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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建设工程施工工艺和设备淘汰目录

建设工程施工工艺和设备淘汰目录见表 A.1。
表A.1 建设工程施工工艺和设备淘汰目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1 塔式起重机 TQ60、TQ80

2 井架简易塔式起重机 QT16、QT20、QT25

3 推土机 T100、T100A

4 干式喷浆机 ZP-II、ZP-III

5 挖掘机 WP-3

6 单梁起重机 A571

7 汽车起重机 Q51

8 单筒提升绞机 KJ1600/1220

9 固定带式输送机 TD60/TD62/TD72

10 矿用钢丝绳冲击式钻机 --

11 动力用往复式空气压缩机 1-10/8、1-10/7 型

12 （环状阀）空气压缩机 3W-0.9/7

13 高压离心通风机 8-18 系列、9-27 系列

14 强制驱动式简易电梯 --

15 工程桩不宜采用人工挖孔成桩

16 在城区或人口密集地区，不宜使用强夯法施工

17 木或竹制模板时，不得在工作面上直接加工拼装

18 模板拆除宜按支设的逆向顺序进行，不得硬撬或重砸

注 1：资料来源

[1] 工产业[2010]第 122 号，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 年本）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9]第 29 号，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3] GB/T 50905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注 2：本表内容根据资料来源文件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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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高噪声设备与场界间控制距离要求

高噪声设备与场界间控制距离要求见表 B.1。
表B.1 高噪声设备与场界间控制距离要求

施工阶段 施工设备名称 设备与场界间控制距离参考值（m）

地基与基础

液压挖掘机
a 60

电动挖掘机
a

30

轮式装载机
a 90

风镐
a 60

推土机
a 40

旋挖打桩机
b 90

钻孔灌注桩、围护桩机
b 30

静力压桩机
a 10

主体结构

空压机
a 60

移动式发电机
a 200

混凝土输送泵
a 90

商砼搅拌车
a 50

钢筋螺纹机、切割机、钢筋跌落
b

35

支撑切割机
b

25

支撑破碎机
b

90

混凝土振捣器
a

40

降尘雾炮机
b

50

装饰装修 木工电锯
a

140

运输
吊装车辆

b
50

重型运输车
a

50
a
根据 HJ 2034 近场噪声值测算。

b
根据深圳、上海等城市典型建筑工地实测调研基础数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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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隔声围挡（声屏障）设计示意图

隔声围挡（声屏障）的设计示意图及结构剖面示意图分别见图 C.1和图 C.2。
单位为毫米

l1 l2

5000 2000

说明：

1——隔声板与 H型钢之间的空隙，用弹性扣件固定；

2——上盖板，0.8 钢板；

3——150H 型钢；

4——H 型钢底座；

5——隔声围挡；

6——混凝土基础或挡墙。

图C.1 隔声围挡（声屏障）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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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内侧，不小于 1.2 钢板；

2——加强筋；

3——隔声围挡框架，10#方钢；

4——外侧，不小于 1.2 钢板。

图C.2 隔声围挡（声屏障）结构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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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小型、可移动设备隔声罩设计示意图

小型、可移动设备隔声罩的设计示意图及结构剖面示意图分别见图 D.1和图 D.2。
单位为毫米

l1、l2、l3四周各大于设备外形尺寸 200-300。

说明：

1——隔声板；

2——消声百页，厚 300，面积需根据通风散热量计算后确定。产品采用定型产品；

3——消声百页。

图D.1 小型、可移动设备隔声罩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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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内侧，0.8 穿孔铝板，穿孔率 15%-30%，孔径≤3；

2——聚乙烯薄膜包裹玻璃棉；

3——隔声罩框架，10#方钢；

4——超细玻璃棉板，100 厚，容重 32k；

5——外侧，1.2 钢板。

图D.2 小型、可移动设备隔声罩结构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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